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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條   一般實驗室概指學生實驗室而言，包含下列各實驗室：1F之  
  驗光實驗室(一)(二)、3F之隱形眼鏡實驗室、5F之配鏡實驗
  室（一）（二）及西教學大樓A203之視覺訓練實驗室。本圖
  書儀器設備委員會為確保學生做實驗的權益，並開放一些可
  用之研究資源，特訂定此一辦法來加以管理。 
第2條   實驗室之使用，原則上以已排定做實驗之班級為第一優先， 
  其他欲進行個人研究者，必須選擇未排學生實驗之空檔時段  
  方可借用。 
第3條   實驗室之借用以正常上班時間為原則，若欲於其他時間借用
  者，必須經由系主任、與該實驗室管理老師之同意、並簽下
  切結書(如附件)後，方可借用。 
第4條   實驗室之借用必須以本系之教師或各班級作為一個單位，學
  生禁止單獨借用。 
第5條   為維護各實驗室之財產與設備之安全，專題生欲借用實驗室
  來進行研究工作時，應由指導老師出面借用，以示負責。 
第6條   借用實驗室之老師，若委託學生代為實驗而導致實驗室任何
  儀器損壞或學生實驗耗材遺失時，除了該學生之外，指導老
  師也應負起連帶賠償之責任。
第7條   為了維護各實驗室財產與設備之安全，進出各實驗室之人員
  (包含老師與班級，但不含該實驗室之管理老師)須向系辦公  
  室確實登記，登記項目包含使用時間、使用目的與使用狀況 
  等。未登記者不得擅自進入，違反規定將罰以喪失所有實驗
  室借用權三個月並提報教評會議懲處之。 
第8條   除進行學生正課實驗外，老師若欲進行個人研究時，須自行
  攜帶實驗耗材。 
第9條   借用實驗室者，必須擔負全間實驗室之保管責任。使用期間 
  若發生實驗室之任何儀器損壞遺失或學生實驗耗材遺失之情
  形，則借用者應該負擔賠償之全責。 
第十條   借用實驗室者，使用期間必須維持全間實驗室內外之環境清
         潔。違反規定者將罰該員喪失所有實驗室借用權三個月並提
         報教評會議懲處之。 
第十一條 使用各儀器設備請確實做好登記之責任，一旦被檢舉有使用
         儀器而未登記者，經查證屬實後，則罰以喪失所有實驗室借
         用權三個月並提報教評會議懲處之。 
第十二條 各位老師若有私人耗材需要地方擺置，請告知本會統籌列管
         並安排適當地點擺置，違反規定而致物品遺失者，請自行負
         責。 
第十三條 非本科系之老師欲借用本系各重點計劃實驗室來從事研究工
         作者，需依以下規定辦理之： 
     一、借用者本身必須與本科系中的任一位老師有研究上的合作關
         係。 
     二、必須簽署實驗室借出同意書(如附件)，並交由系主任召開研
         究發展會議決議之。 
     三、借用者必須遵從本管理辦法之各項規定。 
     四、違反規定者除了以擅自入侵報請校務會議懲處外，本會也將
         在教評會議上提報懲處相關的失職人員。 
第十四條 各儀器之使用規定及相關特訓由各實驗室管理老師明訂公告
         並實施之。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由研究發展委員會研議提請系務會議通過後，請系
         主任核示並公告實施之，修正亦同。








附件： 
視光系實驗室借用切結書   
借用實驗室:                
借用儀器設備:                 
借用人:                 
借用時間: _________ 
使用前狀況 : (由相關實驗管理老師協同確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使用前與歸還狀況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借用前同意以下規定:      
    (一)、僅使用欲借之儀器，其他設備絕不碰觸。     
    (二)、使用後本人執行儀器保養與實驗室環境清理。     
    (三)、使用後本人將借用之器材與用具歸定位。     
    (四)、注意水電、門窗關妥、設定保全。     
    (五)、儀器若因本人使用後產生維修(護)費用，本人願意負擔一切費
          用。          
    (六)、使用期間，若有因不明原因而導致任何儀器遺失或損壞之情事發
          生，本人願意負擔賠償之費用。
       
單位主管: ____________   

借用人: ______________   

日期: 民國九十   年     月    日     
 
 (本單據請影印填寫後, 交給系辦公室)    






視光系實驗室借用同意書   
借用實驗室:                                                                                                                                
借用儀器設備:                                                                                                                         
借用人:                                                                                                                                
借用單位:                                                                                                                                 
借用時間:                                                                                                                           
使用此儀器之研究目的與應用之方法：(請概述之)                        
                                                                    
                                                                    
                                                                    
                                                                                                                                                                                                                                                                                                                                                                                          使用前之狀況:(由相關實驗管理老師協同確認)                                                           使用後與實驗室之狀況(由相關實驗管理老師協同確認): 
                                                                     
                                                                    
                                                                                                                                                                                                                                                                                              本人借用前同意以下規定:  
  (一)、僅使用欲借之儀器，其他設備絕不碰觸。 
  (二)、使用後本人執行儀器保養與實驗室環境清理。 
  (三)、使用後本人將借用之器材與用具歸定位。 
  (四)、注意水電關妥、門窗關妥、保全設定。 
  (五)、儀器若因本人使用後產生維修(護)費用，本人或本人所屬單位願意
        負擔一切費用。 
  (六)、使用期間，若有因不明原因而導致任何儀器遺失或損壞之情事發
        生，本人或本人所屬單位願意共擔賠償之費用。 
   
單位主管:                                                        
借用人:                                                          
視光系研究合作老師：                                  
視光系主任：                                                 
研究發展委員會：                                        
實驗室管理老師：                                         
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本單據請影印填寫後，交給系辦公室)
